附件1

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申   报   表
	申报单位全称：
	

	单位所属行业：
	

	联系人：
	

	联系电话：
	

	单位地址：
	

	电子邮箱：
	


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制
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全称
	

	单位类型
	
	所 有 制
	
	总人数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或组织机构代码
	

	科研人员
（不含兼职）
	高级职称
	中级职称
	初级职称
	其他技术人员

	
	
	
	
	

	是否高新技术企业
	国家级
或省级、市级
	批准部门
	批 准 时 间 

	
	
	
	


	
	
	
	

	是 否 上 市
	上 市 公 司 名 称
	上 市 时 间

	
	
	

	单
位
主
要
业
务
介
绍
	（企业要注明主要产品、产量、技术水平及市场分析等）

	单
位
主
要
业
绩
介
绍
	（近两年产值、销售收入、利润、纳税额及纳税额列居本地区名次等情况，对行业和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贡献）

	单
位
下
设
机
构
情
况
	

	单
位
近
期
发
展
规
划
	


二、申报单位研究开发能力情况
	是否设有专门的科技研究开发机构
	国家级
或省级、市级
	认定部门
	认 定 时 间

	
	
	
	

	研
发
机
构
及
研
发
能
力
情
况
	（单位现有科技研究开发机构情况，科研队伍构成等）

	单位主要高级研究人员情况（不含兼职）

	姓  名
	职  称
	职  务
	专长、研究成果应用及获奖情况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是否参加国家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是否参与省部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是否参与市厅级重点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其他重大科技项目
	项   目   名   称

	
	

	近年来（特别是近三年来）
取得的
主要科技成果
	

	注： 上述各项目有批准文件的须将复印件附后。

	近三年科技研究开发投入

情况
	

	近三年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共同研发情况
	

	近期
主要
研究
工作
方向
	


三、拟提出的博士后研究项目情况
	项 目 名 称
	起止
时间
	经  费
	预期目标、研究水平
及 市 场 前 景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拥有主要仪器设备情况、专业实验室及其他科研后勤条件

	可提供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住房、博士后日常经费及其他后勤保障情况


四、审批意见
	申请单位意见：
单位负责人签字          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意见：
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
设立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申报情况一览表
单位：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序号
	申报

单位全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
	联系

方式
	所属
行业
	科研人员构成情况
	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
	是否
上市
	研发机构等级

	
	
	
	
	
	高级
	中级
	初级
	其他
	国家级
	省级
	市级
	
	国家级
	省级
	市级
	详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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